
【碩士學位口試】說明 

壹、 申請資格： 

一、碩士班修業滿一年，且滿足最低畢業學分總數 24學分（外系學分最多承認 8學分），

經指導教授同意可提出學位考試申請。 

二、以教育部「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」第七條入學之碩士班/碩專班學生，須增修

基礎學術能力課程學分數 9至 15學分（本系認定應修 10學分）。 

三、申請修讀學、碩士五年一貫學位並審核通過之學生入學時，最多可抵免最低畢業學

分的 2/3（24學分的 2/3 就是 16學分）。 

四、備註：相關規定請參考「華梵大學碩士及博士學位考試辦法」。 

貳、 申請口試前準備資料： 

一、建議入學當學年結束前，完成「初定論文及選定指導教授確認單」。 

二、指導教授選擇本系專任教師為原則，如因專業之需求，可選擇本系兼任、外系專任、

外校教師為指導教授，而指導教授專長應符合論文主題之專業。如選擇外校老師，

則需搭配一名專任老師(助理教授以上)共同指導，其專任老師協助指導完備行政流

程。流程中所多出一名老師的口試費、交通費與指導費需由學生自行負擔。 

三、口試委員中必須至少有一位本系專任老師。 

四、指導教授預算編列一人，口試委員以三人為原則，指導或口試超過人數之範圍，研

究生自籌經費。 

五、論文大綱需經過三位以上教師審查，完成「論文大綱審查意見表」。 

六、「論文題目」及「中文摘要」確定後請送系辦備查，俾利於院務會議中提出審核。 

七、申請口試前須至少前一個月通過論文初審(論文大綱審查意見表)。 

八、口試前須至「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」線上平台取得修課證明。 

九、論文相似度比對結果以不超過百分之二十為原則，需經指導教授管考通過。 

十、申請論文著作畢業者，論文編排形式與字數悉依指導教授規定。 

十一、 申請創作展演畢業者，以公開個展形式展出至少一週。其畫作規格、件數及展出地

點悉依指導教授規定。 

十二、 特殊原因未合規範者，需備具體理由，經系務會議決議通過，始得完備口試效

力。 

十三、 填寫「碩(博)士學位考試申請表」。 

十四、 填寫「碩博士畢業資格初審表」。 

參、 口試當天所需資料： 

一、審定書 1 

二、評分表 3 

三、結果通知書 2 

四、請款清冊 1 

五、個人所得收據 1 



六、離校手續單1 

七、碩士學位考試費用 

肆、 辦理離校手續 

一、 提供 email 給系所承辦人申請「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」帳號密碼。 

二、 上傳論文全文至論文系統，並勾選「校內外立即開放」。 

三、 將學位論文授權書2（國家圖書館、華梵大學）印出後簽名上傳至論文系統。 

四、 至論文系統審核通過後，研究生就可以依照「畢業離校手續單」辦理離校手續。 

五、 備註：相關規定請參考「碩士學位口試流程表」。 


